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启用

市人民政府新组建和更名部门印章的通知
各区人民政府，各委、局，各直属单位：

    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批准的天津市机构改革方案，市人民政府新组建或更名部门21个，分别为：天津市科学技术局、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天津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、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天津市生态环境局、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、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、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、天津市商务局、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天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天津市应急管理局、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、天津市医疗保障局、天津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、天津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办公室、天津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、天津市城市公用事业管理局、天津市道路运输管理局、天津市药品监督管理局。

   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，上述部门印章统一于挂牌当日启用，涉及有关部门的旧印章同时废止并交市政府办公厅封存。

    附件：市人民政府新组建和更名部门的印章印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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